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物理院发〔2025〕11 号

关于印发《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
关于研究生导师指导小组制的规定》的通知

各教研室：

《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关于研究生导师指导小组制的

规定》经 2025 年 5 月 13 日学院党政联席会审议通过，现予

以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

附件：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关于研究生导师指导小组制

的规定

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

2025 年 5 月 14 日

抄送：学院领导

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2025 年 5 月 14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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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关于研究生导师
指导小组制的规定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学院研究生导师队伍建设，促进

学科交叉融合，规范以团队指导的方式培养研究生的导师指

导小组制，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，根据兰州大学研究生导师

指导小组制的相关规定及工作要求，特制定本规定。

第二条 导师指导小组制针对学院学术学位博士、硕士

研究生的培养实施。专业学位博士、硕士研究生的培养实行

校内导师与行业导师联合指导的“双导师制”，本规定不涉

及。

第二章 导师指导小组的设立

第三条 根据学术学位博士、硕士研究生培养的实际，

确有必要的，可成立导师指导小组，由指导小组成员共同负

责指导和培养学术学位博士、硕士研究生。

第四条 一名学术学位博士研究生可由包括招生导师在

内的最多三人组成的导师指导小组共同指导，招生导师为主

要导师；一名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可由包括招生导师在内的

最多两人组成的导师指导小组共同指导，招生导师为主要导

师。

第三章 成员的资格和备案

第五条 学术学位博士研究生导师指导小组成员应当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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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博士学位及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资格；硕士研究生指导小

组成员应当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（含副高级）或博士学位。

第六条 学术学位博士、硕士研究生须在入学一个月内，

由主要导师确定导师指导小组成员，经学院审核同意，由研

究生秘书在研究生综合管理系统中添加成员名单，完成备案。

第七条 研究生因转导师，可在完成备案后一个月以内

申请变更导师指导小组成员名单。除此之外，研究生在学期

间不得申请导师指导小组成员变更。

第八条 其他年级研究生补备案导师小组成员的，最晚

应于该生入学后第三学期结束前申请补备案。补备案流程：

学生本人提出个人申请及佐证材料→导师及学院签字同意

→学院报送相关材料至研究生院，研究生院按照“一事一议”

的方式处理。

第九条 学术学位博士、硕士研究生按时备案导师指导

小组成员信息，相关导师在申请开具协助指导研究生等证明

材料时予以认定。

第四章 导师指导小组成员的责任及权利

第十条 导师指导小组成员对学术学位博士、硕士研究

生的指导应有明确的分工和合作，严禁设立无实质意义的导

师小组。

第十一条 学术学位博士、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完成的

科研成果，其导师指导小组成员为第一署名作者，研究生本

人为第二作者的予以认可。

第十二条 导师指导小组指导学术学位博士、硕士研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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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的工作量由主要导师与小组成员协商分配。

第五章 附则

第十三条 本规定自发文之日起执行，由物理学院负责

解释，原文件同时废止。


